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鍾委員孔炤，有鑑大量解僱案於今年截至十月為止，已較去年同期高，且不少案件之勞資雙方對大量解僱程序不夠 熟悉，與法不符或具瑕疵。爰此，建請行政院勞動部評析研擬，如何提高勞資雙方對大量解僱相關規範與程序之認知，且研議修法讓法令更加完備，以保障勞工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勞動部統計，今年截至十月為止，大量解僱案件不但較去年同期高，且十月大量解僱申請之案件為近年單一月份之最高。又，勞資雙方對大量解僱程序都不熟悉，今年下半年之三起大量解僱案都有不少程序瑕疵，包含威航未提早六十日向北市勞動局報備，且未向其員工揭露計畫書內容，或國民黨解僱黨工案於計畫書中的解僱理由遭勞動局判定與法不符，要求重新補件等。
二、上月復興航空宣布解散，後續勞資協商過程中，有發生資方同時與勞方代表與工會代表協商之混亂情形，說明現行規範就勞資協商代表之選任，有未明確規範之問題，有研議修法使法令更為完備之需要。
三、爰此，建請行政院勞動部評析研擬，如何提高勞資雙方對大量解僱相關規範與程序之認知，且研議修法讓法令更加完備，以保障勞工之權益。
（二）本院賴委員瑞隆，鑑於行政院在2007年10月核定農委會漁業署署本部南遷至高雄市前鎮區，並於同年10月29日舉行揭牌儀式正式進駐，惟隔年2008年政黨輪替後，漁業署即藉由業務等因素將高雄署本部業務與相關人員逐步遷移調回台北。經統計，目前留在高雄署本部僅有38人，且多屬基層行政人員，顯見2008年政黨輪替後，農委會漁業署並未確實落實漁業署南遷政策。高雄為台灣漁業重鎮，政府應將相關漁業人力資源分配於署本部，落實漁業署實質南遷。爰此，要求行政院於二個月內就落實農委會漁業署南遷事宜提出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核定漁業署於2007年正式南遷至高雄市前鎮區，其中關於員工調任分配比例，留任台北辦公室預估保留78人，另外約160人則南遷至南部署本部。然經查，自2008年後，南部署本部辦公室人員即逐年下降，至今（2016）年10月止，署本部同仁僅有38人，屬於分部的台北辦公室則自2008年起逐年上升，統計至目前為止計有139名，顯見自2008年政黨輪替後，漁業署就將相關業務與人員默默地調回台北，忽視南部漁業產業需求，亦未確切落實當初南遷政策之意旨。
二、根據漁業署歷年統計年報顯示，我國漁業產值以南部為主，以2015年為例，雲林以南五縣市統計，包括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之漁產產值，合計漁業總產值達471.38億元，其他縣市則為158億元，台灣南部地區漁產總產值是其他縣市的三倍。
三、綜上所述，台灣南部地區為我國漁業重鎮，且漁業署南遷政策亦於2007年經行政院核定，故為照顧我國漁業發展並落實南遷政策，行政院應於二個月內提出實質南遷相關事宜報告。
（三）本院莊委員瑞雄，針對屏東縣105年度秋裡作紅豆因氣候因素影響，導致受根腐病侵害嚴重，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比照風災，予以辦理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105）年9月史上最強莫蘭蒂、梅姬颱風接連重襲屏東縣，導致縣內各區紅豆播種日期延後，農民被迫在土壤濕度較高的情況下播種，導致植株易感染根腐病，並造成幼苗猝倒、枯萎死亡及缺株等情況。
二、目前在屏東縣萬丹鄉、新園鄉、崁頂鄉、佳冬鄉皆已發生疫情，將嚴重影響農民收成，預估影響面積逾百公頃，故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比照風災，予以辦理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以彌補農民歉收之損失。
（四）本院陳委員學聖，鑑於日前桃園捷運公司及桃園市政府公布機場捷運調降A4站至A11站票價，惟A7站票價未調降，對於周邊居民而言，A7體育大學站與A8長庚院站尚有一段距離，應視為一獨立生活圈，並比照A6泰山貴和站做為獨立站，調降A7站票價，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機場捷運12月10日召開記者會說明調降票價一事，其中新莊（A3~A5站）、林口（A7~A9站）兩大生活圈分別統一票價為35元及80元，然以站距而言，A7至A8站平均距離為2.75公里，與A8站其實尚有段距離。
二、居住於A7站附近民眾認為，所有車站皆調降卻獨漏A7站，對於這邊的居民而言，感覺就是被拋棄的次等公民一樣，因此和A8至A9站平均站距不超過1.5公里相比起來，A7體育大學站其實尚有調整的空間，或可比照做為獨立站A6站一樣，調降票價10元。
三、上述質詢，敬請回覆。
（五）本院陳委員學聖，鑑於日前桃園捷運公司及桃園市政府公布機場捷運票價方案，對於必須每日搭乘此線之通勤族來說，其定期票優惠仍然不甚合理，反觀高鐵公司建置成本遠超過機場捷運，仍然推出48折的票價優惠，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高雄捷運公司提供學生或通勤族單月六折優惠，且其原始最高票價為50元，桃園捷運公司公布之票價，需訂購一季（三個月）才有六折優惠，且最高費用為160元。
二、台北捷運任何一條路線之建置成本皆與機場捷運相當，皆為千億餘元，票價仍較機場捷運親民許多，惟機場捷運搭乘人次數雖可能不及台北捷運，仍不應將工程延宕所致之建置成本轉由民眾負擔。
三、降低費用更可吸引民眾搭乘，若機場捷運票價高於現行客運票價，反而易造成搭乘人次數降低，誠如桃園捷運公司與桃園市政府新聞稿所言，機場捷運本為城際及快速鐵路，實不應僅考量機場至台北段之運輸費用而影響有其他需求之旅客。
四、上述質詢，敬請回覆。
（六）本院陳委員其邁，有鑑於國民黨至今仍實質控制中廣之董監事、人事與財務，違反廣播電視法中黨、政、軍應退出媒體的規定，相關主管機關應立即調查，若確有違法情事應依法處置，對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依照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1項及第6項，「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政府、政黨、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擔任廣播、電視事業之發起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若違反規定，得依同法第44條之2，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查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少康等與華夏（中投），2006年12月22日所簽訂的「股份轉讓契約書」中規定，好聽等公司再支付第2條約定轉讓股份總金額57億元的90%（約51.3億）前：
1.將中廣股票設質與華夏公司或華夏公司指定的第三人。
2.華夏公司可推薦超過二分之一董事席次及一席監事，而以悅悅公司、播音員公司、廣播人公司法人代表身份擔任中廣公司之董事、監事。
3.中廣公司之財務主管，華夏公司得指派一席人選。
4.1千萬以上資金借貸等事項需經過華夏公司同意。
三、2007年3月30日雙方所簽訂之「備忘錄」，另約定第2次付款與第4次付款內容所涉股權及不動產，由中廣另行成立「資產管理部門」後，再行分割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並將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權「全部轉讓」給光華投資公司。
四、由於我國有關不動產所有權之規定，原則上採取「登記取得」制度，即依民法第758條「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即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因此，我國關於不動產之取得，原則上以登記名義人為所有權人，但如果實際所有權人（即真正的不動產所有權人）與登記名義人（即只是把不動產登記在他名下，但明知該不動產是別人所有）不同人時，倘若兩人間有假借對方之名登記的合意，即所謂的「借名登記」。
五、參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有所揭示：「借名登記，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惟其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故仍須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以此觀之，我國司法實務雖認定「借名登記」合法，但其內容仍不得違反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
六、「信託契約」部分亦在信託法第5條第1項規定，「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此外，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第1412號判決也認為：「受託人不惟就信託財產承受權利人之名義，且須就信託財產依信託契約所定內容為積極之管理或處分，如委託人僅以其財產在名義上移轉於受託人，受託人自始不負管理或處分之義務，凡財產之管理使用或處分，悉由委託人自行辦理時，是為消極信託，除有確實之正當原因外，通常多屬『通謀而為之虛偽意思表示』，極易助長『脫法行為』之形成，法院殊難認其行為之合法性」。此外，信託法第5條第4項也規定，「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
七、依照前項合約中所載的規定，國民黨仍時實質掌控中廣之董監事、人事與財務，按照「公司法」第369-2條規定，「可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無論趙少康等與華夏間屬於「借名登記」與「信託」，皆不得違背廣播電視法中之相關規定。
八、即使國民黨並非透過「借名登記」或「信託」控制中廣公司，按照民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國民黨與中廣公司的其他密約即使屬於契約自由的範疇，也不能違反法律強制及禁止規定。
九、爰此，主管機關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立即依法展開調查，若確有違法情事應依法處置。



